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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我公司”）作为安徽省小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小科技”、“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机构，于

2016年 12月向贵局报送了辅导备案申请材料并获得受理。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国元证

券已向贵局报送了第一期至第十四期辅导进展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安徽证监

局首发上市辅导监管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元证券在其他中介机构的

密切配合下，开展第十五期辅导工作，现将第十五期辅导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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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道益 

设立日期：1995年 10月 31日 

整体变更日期：2015年 10月 26日 

注册资本：4,477.33万元 

住所：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生态工业园区霞间路 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8001535541274 

董事会秘书：章树佳 

电话：0563-8162760 

电子信箱：xxkjzsj@126.com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C36）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通用 机械、电子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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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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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经过 

辅导期间内，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协调各

中介机构，按照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开展了对小小科技的第十五期上市辅导

工作。 

根据小小科技的实际情况，在辅导过程中，辅导工作小组通过核查小小科技提交

的书面文件、与相关方就专题事项进行分析研究、查阅发行人所处相关行业的有关法

律法规等方式，对小小科技进行尽职调查，了解公司基本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公

司经营情况，并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加强规范运作等方面的相关建议。 

同时，辅导工作小组采取督促自学以及咨询解答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对小小科技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小小科技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进行了证券、法规和财务等上市相关知识的辅导。 

根据公司规范运作的基本要求，辅导工作小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小小科技公司治理、独立

性、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等情况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对相关问

题的解决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此外，辅导工作小组还通过现场指导、咨询以及个别答疑等方式，结合小小科技

具体情况，为接受辅导人员讲解了现行法律法规对公司历史沿革的合法合规性、对公

司独立性、资产完整性、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各方面的要求。 

（二）辅导小组人员 

国元证券委派章郑伟、朱培风、汪涛、汤玥、汪源、葛剑锋、刘子琦、汤雨城、

黄奇树组成小小科技辅导工作小组，共同开展辅导工作，其中章郑伟为辅导工作小组

负责人，负责协调辅导过程中的有关事宜。在辅导过程中，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积极配合国元证券对小小科技进行辅导工作。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小小科技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小小科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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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以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在辅导过程中，国元证券和小小科技诚实、勤勉、尽责地履行辅导协议，未发生

任何一方违约的情形，辅导协议履行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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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工作存在问题 

本次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能够对辅导机构提供的辅导资料能够进行认真的

学习。本次辅导期内，辅导机构协助小小科技进一步督促小小科技完善公司治理、合

法合规经营。 

（二）下一步辅导工作计划 

1、将通过集中培训、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和讨论等方式继续开展辅导培训工

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上市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2、持续将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证券市场动态、新股发行改革等方面的相关

内容分发给辅导对象进行学习了解，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

作要求。 

3、将通过现场尽职调查并结合企业内部访谈等形式，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规范

运作、财务信息及经营模式进行更为深入的梳理。 

4、针对公司具体情况进行辅导总结，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A 

（一）股份回购 

本辅导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道益与绩溪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绩溪工投”）基于 2016 年 10 月签订的《安徽省小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绩溪县

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之股票认购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关于股份回购相关条款之约定，

双方于 2021年 4月 22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绩溪工投将公司 137.4685万股

转让给许道益。本次转让完成后，许道益持有公司 2,380万股，绩溪工投不再持有公司

股份。 

（二）增资及股权转让 

本辅导期内，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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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及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股本由 4,077.33万股增加至 4,477.33万股。公

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召开了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增资及股份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许道益持有公司股份 

21,900,000 股，持股比例从 55.00%变为 48.91%。同时，新增机构投资者马鞍山基石

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弘博含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悦时景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悦时景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及自然人投资者蒋双杰和王士明。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许道益 2190.00 48.91 

2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800.00 17.87 

3 宣城正海资本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33.33 5.21 

4 黄山市安元现代服务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 4.47 

5 宣城火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4.47 

6 
马鞍山基石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2.50 4.30 

7 合肥弘博含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00 4.20 

8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95.50 2.13 

9 合肥悦时景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12 

10 嘉兴悦时景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 1.12 

11 程存健 35.00 0.78 

12 周晓滨 35.00 0.78 

13 章树佳 12.00 0.27 

14 许茂源 10.00 0.22 

15 方朝晖 10.00 0.22 

16 江立权 10.00 0.22 

17 周晓峰 10.00 0.22 

18 汪宜雄等 38 名自然人 156.00 3.53 

合计 4,477.33 100.00 

（以下无正文） 




